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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建築藝術研究所課程地圖 

一、本所簡介 

建築藝術研究所設所宗旨為培育建築創作人才，在此將「建築」定義為人類

生活環境的全部，而「建築藝術」乃指人類為塑造其生活環境所投入之心意及行

動。強調「藝術」，乃著眼於與國內一般建築系所明確區別，本所不以培養專業

建築師為目標，而是在碩士養成階段聚焦於特定的環境藝術主題，吸引對此有

興趣的特定人才，施以深入而有效的訓練，強化其在該主題上的創作能力。 

為配合本校一向強調創造與實作的特色，本所善用學校資源，鼓勵學生吸

收其他藝術學門之精華，以追求建築藝術創新之道；同時，本所亦善用地域性

的人文與社會資源，提供學生更多實地操作的機會，鍛鍊其營造環境之整體知

能。為達成上述設立宗旨，本所訂定三項具體教育目標： 

（1）培育建築藝術的前瞻性與創造力，開拓建築創作學術研發之文本與思維。 

（2）實踐「做中學」與「做中煉」之建築教育理念及教學場域，並進行在地發

聲之空間場域的實驗與創作建構。 

（3）培育能全面性掌握城鄉生活環境營造技能的空間企劃經營人才。 

另外，本所教學自設所以來即分不同組別，但依據師資與建築專業需求而

在某些年度調整更合宜之組別，自 104學年度起本所調整為三組（創意創作組、

「場域結構行動」組、城鄉思維與實踐組），發展方向說明如下： 

A.創意創作組：以研究建築藝術的形態語言及探討空間行為的人文思想為

創作方向。並從台南居民居屋型態及數位建築與創作建築之思維為發展

課題。 

B.「場域結構行動」組：以「實驗–體驗」創作精神，來研究建築中之構

造美學與空間場域間的氛圍與形塑，並以環境涵構中場所的建構為創作

核心，來進行當代空間場域論述之探討與實踐。 

C.城鄉思維與實踐組：引導學生關心台灣城鄉的空間議題，學習調查研究

方法，進而選定實作課題，透由空間營造、展演、論述等多樣方式來突

顯、陪伴或改造社區所面臨的問題。 

自設所以來，本所逐漸建立起特定的形象，累積相當的社會能見度。一方

面是教學內容本身即與一般建築專業有明顯的不同，其成果得以在台灣社會或

國際上得到肯定；其次是，教學上強調實作，每每以社會為實踐場域，透過展

覽、藝術行動或社區參與等，展現出行動力與藝術表現力。未來本所研究發展

以自創建築風格、研發新建築等與思維論述、結合展演、作品集之發行以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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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成果。 

衡酌本所設立條件及專業發展趨勢，本所未來發展方向為： 

（1）追求設計的創意理論新方向。 

加強獨立研究創作思考與文本能力型態運轉下對建築的詮釋與定義，

培育建築藝術的前瞻性與創造力，開拓建築創作學術研發之文本與思維。 

（2）摸索身體感知營造空間之新知能。 

試圖以「遊戲」的概念來作為探索創作、品玩建築空間的情境與魅力，

持續積極爭取國際展演機會。盡力去呈現理想的空間品質時，堅持要以一

個開放者的態度邀請進駐者參與建構他生活的部分，透過如此開放建築的

變動性及未來生活者的持續參與，使生活保留最多的可能性與記憶；也留

下建築最豐富的面貌。 

（3）呼應全球的永續環境新價值。 

運用多元、跨學科的研究興趣與創作方法，以促進建築設計、城鄉規

劃、社會生活嶄新型態的產生。積極關注當地與全球性真實環境的變遷，

尋求以貼切、獨特實踐方式介入的任何可能，追求永續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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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多元能力培養 

學生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評核指標 

˙審美認知與欣賞 
 

˙藝術表達與分享 

 

˙藝術應用於生活 

 

˙協調分工與團隊合作 

 

˙人文素養與國際視野 

˙空間體驗與詮

釋能力 

指標 1：覺察形體、材質、色彩等空間

形式的構成原則。 

指標 2：能理解媒材與空間創作的關

係。 

指標 3：能詮釋作品與其所在之脈絡的

關係。 

指標 4：能區別空間作品之風格與價

值。 

˙空間藝術創作

能力 

指標 1：能掌握特定之空間創作技術。 

指標 2：能控制空間作品之完成度。 

指標 3：能透過作品的形式來詮釋理

念。 

指標 4：能廣泛關注新媒材與科技之應

用於創作。 

˙溝通表達與分

享能力 

 

指標 1：能以口語或文字適切表達創作

理念。 

指標 2：能說明特定主題之創作與理論

的關聯。 

指標 3：能具同理心與人分享對作品之

詮釋。 

˙多元藝術關懷

與思維能力 

指標 1：對各類藝術能有好奇心且主動

蒐集資訊。 

指標 2：了解視覺藝術與文化創意產業

之關聯。 

指標 3：對人類處境與藝術發展能持續

關懷。 

˙空間企劃、策

展與評論能力 

指標 1：能策劃跨領域之藝術行動。 

指標 2：能執行特定類型之創作展覽。 

指標 3：能書寫藝術評論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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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課程設計與規劃(課程與能力指標) 

課
程
類
別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審
美
認
知
與
欣
賞 

藝
術
表
達
與
分
享 

藝
術
應
用
於
生
活 

協
調
分
工
與
團
隊
合
作 

人
文
素
養
與
國
際
視
野 

空
間
體
驗
與
詮
釋
能
力 

空
間
藝
術
創
作
能
力 

溝
通
表
達
與
分
享
能
力 

多
元
藝
術
關
懷
與
思
維

能
力 

空
間
企
劃
、
策
展
與
評

論
能
力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共同必修 
碩士技術報告/碩士論文

（1）、（2） 
6 ◎ ◎ ◎  ◎ ◎ ◎ ◎ ◎ ◎ ◎ ◎  ◎ ◎ ◎ ◎ ◎ ◎  ◎ ◎ 

創意創作組 

必修課程 

建築創作演習（1） 4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2） 4 ◎ ◎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3） 4 ◎ ◎   ◎ ◎ ◎ ◎ ◎ ◎ ◎ ◎  ◎ ◎ ◎ ◎ ◎  ◎ ◎ ◎ 

「場域結構

行動」組 

必修課程 

建築創作演習（1） 4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2） 4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3） 4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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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課
程
類
別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審
美
認
知
與
欣
賞 

藝
術
表
達
與
分
享 

藝
術
應
用
於
生
活 

協
調
分
工
與
團
隊
合
作 

人
文
素
養
與
國
際
視
野 

空
間
體
驗
與
詮
釋
能
力 

空
間
藝
術
創
作
能
力 

溝
通
表
達
與
分
享
能
力 

多
元
藝
術
關
懷
與
思
維

能
力 

空
間
企
劃
、
策
展
與
評

論
能
力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城鄉思維與

實踐組 

必修課程 

建築創作演習（1） 4 ◎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2） 4 ◎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3） 4 ◎ ◎ ◎ ◎  ◎ ◎ ◎  ◎ ◎ ◎ ◎ ◎ ◎ ◎  ◎ ◎ ◎   

選修課程 

個案討論—型 3 ◎ ◎ ◎     ◎ ◎ ◎ ◎ ◎ ◎     ◎     

個案討論—體 3 ◎ ◎ ◎     ◎ ◎ ◎ ◎ ◎ ◎ ◎ ◎   ◎  ◎ ◎  

環與境 3 ◎ ◎    ◎  ◎  ◎ ◎ ◎  ◎ ◎ ◎       

創意繪畫 3 ◎ ◎   ◎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4）-A 組 4 ◎ ◎   ◎ ◎ ◎ ◎ ◎ ◎ ◎ ◎  ◎ ◎ ◎ ◎ ◎ ◎ ◎ ◎  

構造美學（1） 3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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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課
程
類
別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審
美
認
知
與
欣
賞 

藝
術
表
達
與
分
享 

藝
術
應
用
於
生
活 

協
調
分
工
與
團
隊
合
作 

人
文
素
養
與
國
際
視
野 

空
間
體
驗
與
詮
釋
能
力 

空
間
藝
術
創
作
能
力 

溝
通
表
達
與
分
享
能
力 

多
元
藝
術
關
懷
與
思
維

能
力 

空
間
藝
術
行
動
企
劃
、

策
展
與
評
論
能
力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選修課程 

構造美學（2） 3 ◎  ◎ ◎  ◎ ◎ ◎  ◎ ◎ ◎ ◎ ◎ ◎ ◎ ◎  ◎    

場所氛圍與情境塑造

（1） 
3 ◎ ◎  ◎  ◎ ◎ ◎  ◎ ◎ ◎ ◎ ◎ ◎ ◎ ◎  ◎    

場所氛圍與情境塑造

（2） 
3 ◎  ◎ ◎  ◎ ◎ ◎  ◎ ◎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4）-B 組 4 ◎ ◎  ◎  ◎ ◎ ◎  ◎ ◎ ◎  ◎ ◎  ◎  ◎    

永續環境 3  ◎ ◎ ◎    ◎     ◎ ◎     ◎    

社區營造的實務與理論 3 ◎ ◎ ◎ ◎   ◎ ◎  ◎  ◎  ◎ ◎ ◎  ◎ ◎   ◎ 

主體間性、文化間性與

創作 
3 ◎ ◎ ◎  ◎ ◎ ◎ ◎ ◎ ◎  ◎ ◎ ◎ ◎ ◎ ◎ ◎ ◎    

當代文化思想比較研究 3 ◎ ◎ ◎  ◎   ◎ ◎ ◎  ◎ ◎ ◎ ◎ ◎ ◎ ◎ ◎ ◎  ◎ 

城鄉規劃設計實務 3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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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課
程
類
別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審
美
認
知
與
欣
賞 

藝
術
表
達
與
分
享 

藝
術
應
用
於
生
活 

協
調
分
工
與
團
隊
合
作 

人
文
素
養
與
國
際
視
野 

空
間
體
驗
與
詮
釋
能
力 

空
間
藝
術
創
作
能
力 

溝
通
表
達
與
分
享
能
力 

多
元
藝
術
關
懷
與
思
維

能
力 

空
間
企
劃
、
策
展
與
評

論
能
力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選修課程 

城鄉空間觀察方法 3 ◎ ◎ ◎ ◎  ◎  ◎    ◎  ◎   ◎   ◎   

研究方法與寫作 3  ◎      ◎      ◎ ◎ ◎   ◎   ◎ 

建築創作演習（4）-C 組 4 ◎ ◎ ◎ ◎  ◎ ◎ ◎  ◎ ◎ ◎ ◎ ◎ ◎ ◎  ◎ ◎ ◎   

建築美學與設計論述 3 ◎ ◎   ◎   ◎ ◎     ◎ ◎  ◎  ◎  ◎ ◎ 

素材形式與建築 3 ◎ ◎ ◎ ◎  ◎ ◎   ◎ ◎ ◎   ◎ ◎ ◎ ◎  ◎ ◎  

南台灣城鄉空間規劃實

務 
3 ◎ ◎ ◎ ◎ ◎ ◎  ◎    ◎  ◎   ◎   ◎   

複合媒材與環境創作 3 ◎ ◎ ◎ ◎ ◎ ◎ ◎ ◎  ◎ ◎ ◎ ◎ ◎  ◎ ◎ ◎ ◎    

環境設計演習 3 ◎ ◎ ◎   ◎ ◎ ◎  ◎  ◎  ◎ ◎        

公共藝術講座 2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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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表） 

課
程
類
別 

課
程
名
稱 

學
分
數 

基本素養 核心能力 

審
美
認
知
與
欣
賞 

藝
術
表
達
與
分
享 

藝
術
應
用
於
生
活 

協
調
分
工
與
團
隊
合
作 

人
文
素
養
與
國
際
視
野 

空
間
體
驗
與
詮
釋
能
力 

空
間
藝
術
創
作
能
力 

溝
通
表
達
與
分
享
能
力 

多
元
藝
術
關
懷
與
思
維

能
力 

空
間
企
劃
、
策
展
與
評

論
能
力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4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指
標
1 

指
標
2 

指
標
3 

選修課程 

公共藝術與參與 3 ◎ ◎ ◎ ◎ ◎   ◎ ◎     ◎ ◎ ◎  ◎ ◎ ◎  ◎ 

建築本體論 3 ◎ ◎ ◎  ◎         ◎ ◎ ◎ ◎ ◎ ◎   ◎ 

建築藝術論 3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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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架構表 

        組別 

課程類別 
創意創作組 「場域結構行動」組 城鄉思維與實踐組 

所定必修課程 

碩士技術報告/碩士論文（1） 

【3學分】 

碩士技術報告/碩士論文（2） 

【3學分】 

組定必修課程 

建築創作演習（1） 

【4學分】 

建築創作演習（2） 

【4學分】 

建築創作演習（3） 

【4學分】 

專業選修課程 

「個案討論—型」、「個案討論—體」、「環與境」、「創意

繪畫」、「建築創作演習（4）」、「構造美學（1）」、「構造

美學（2）」、「場所氛圍與情境塑造（1）」、「場所氛圍與情

境塑造（2）」、「永續環境」、「社區營造的實務與理論」、

「主體間性、文化間性與創作」、「當代文化思想比較研究」、

「城鄉空間觀察方法」、「城鄉規劃設計實務」、「研究方法與

寫作」 

最低畢業學分 52學分 

課程規定說明 

1.本所學生必須參加並通過本校暑期英文密集班之課程或通
過本校相當等級之英語課程，方可畢業，惟如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者，得以免修： 
（1）托福（TOEFL）：紙筆測驗達 550 分以上或電腦測驗 213

分以上或網路測驗 79分以上。 
（2）多益（TOEIC）測驗 650分以上。 
（3）歐洲語言評量架構 CEF達 B2高階級。 
（4）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中高級初試。 
（5）雅思(IELTS)英語能力檢定測驗 5.5以上。 
（6）英語系國家（英國、加拿大、美國、澳洲、紐西蘭、愛

爾蘭、南非、菲律賓、新加坡）等之外籍生。 
（7）非英語系國家之外籍生、僑生等，但可證明其正式教育

是以英文為主要語言者。 
2.本所畢業總學分數為 52 學分（含共同必修、必修、選修課
程），各組畢業學分數如下所列： 
（1）創意創作組-[必修 18 學分（含「碩士技術報告/碩士論

文」6學分）][選修 34學分]。 
（2）「場域結構行動」組[必修 18學分（含「碩士技術報告/

碩士論文」6學分）][選修 34學分]。 
（3）城鄉思維與實踐組[必修 18學分（含「碩士技術報告/碩

士論文」6學分）][選修 34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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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所設立宗旨、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課程設計、與畢業生發展之關係架構圖 

 


